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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命令宣導： 

禁止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少年，於上課期間或非假日上課期間及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

進入或留滯於資訊休閒場所(網咖)，經查獲者將依規定懲處。 

◎進來發現同學將個人運動衣褲晾在走廊及陽台上，除影響環境衛生外更有礙觀瞻，請同學互

相提醒，以保持武陵人應具備之基本涵養。 

◎請各班風紀股長確實至教官室填寫出席統計表白板，如填寫不實或不填寫者，生輔組將依校

規懲處風紀股長或代理人（副班長及班長），請配合執行。 

◎鑑於同學在家因病不能到校者，請假窗口如下：必須請家長（監護人）以電話向導師口頭請

假或撥電話至教官室 03-3793480、03-3698170轉 330實施口頭報告，並於病癒返校後三天

內填寫假單附證明，完成請假手續。 

◎爾來發現部份同學因天雨或貪圖一時之便，私自於教室內換穿拖鞋，甚至將拖鞋穿至走廊或

樓下，此舉不但有礙觀瞻、有失禮儀，亦與校服穿著規定不符，嚴重者甚至影響他人(異味)，

凡發現有上述情形者，拖鞋暫時保管至教官室並要求同學於放學後帶回且依規定警告乙次懲

處。 

◎運動會、園遊會期間校園風紀重要規定：(所有同學務必知悉) 

（1）除學校已律定之各年級放學時間與參加賽程、擔任協助公差勤務時間外，所有同學應在班

上集結的位置。凡有學務處抽查各班點名無故未到者，即登記曠課兩節。另外，例如運動

會開幕式及 10月 25、26、27日的操場集合點名(或師長、教官到班上點名)，若有點名未

到的同學，依校規「無故未參加重要集會」記過處分，請同學注意！若需離校需填寫外出

單申請外出及請假。 

（2）運動會、園遊會期間，學校將於校園內、外圍重點地區設置蒐證組，對於翻牆等未遵守校

規的同學蒐證糾舉，依校規處分，請同學自重。另外，若有企圖對蒐證之師生不禮貌、甚

或威脅者，依校規另再記大過以上處分。 

（3）活動期間校內外人士往來進出繁雜，請同學務必自行妥慎保管財物，並注意人身安全，尤

其須提高警覺留意異常之人、事、物。學校將安排請教官、糾察、班聯會幹部協助安全巡

查工作。請同學不要違反規定滯留教室，更不可擅入別班教室、師長辦公室、行政區、實

驗室管制區域等。 

（4）運動會期間除全班統一之班服及本校運動服外，不得穿著便服。園遊會、親師座談期間應

穿著學校制服或運動服，亦不得穿著便服。 

    

 

 

發行人：林繼生 校長 

編輯：吳家萱，陳郁君，葉宇珊，高語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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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111 206 320 

第二名 115 202 318 

第三名 116 219 302 

◎園遊會攤位設置、海報張貼規定： 

「用火」或任何加熱裝備皆須先向訓育組報備，並填寫於攤位內容表格之內，經查獲未

報備擅自用火，則沒收押金並立即停止使用。 

（1）禁止使用： 

     1.以學校電源──插電之電器用品（電子鍋、烤爐、電磁爐等） 

     2.禁止使用酒精及酒精膏、攜帶型罐裝瓦斯爐加熱。 

     3.BB彈等空氣槍項目。 

（2）可使用自備之發電機供電，或自備電池之發電用器及以木炭或鋼桶裝瓦斯爐加熱。 

 

◎運動會；園遊會懲處規定： 

（1）違反園遊會攤位設置、海報張貼規範者，查證屬實，沒收班級押金 1000元。 

（2）使用現金交易的班級，查證屬實除沒收押金 1000元外，並登記違規班級缺點 1次，採

累計式。 

（3）商品內容有欺騙或損及消費者權益者，沒收班級押金 1000元。 

（4）公然利用各種文書、文字、圖形、電子郵件、誣衊師長者，記大過以上處分。 

（5）賭博、陳列或販售違禁品，記大過以上處分。 

（6）未完成申請外出手續，不假離校外出，或越牆、越門外出者，記過處分。 

（7）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公有花木等，記過以上處分。 

（8）無正當理由，擅自進入學校行政辦公處所、教師辦公室者，記過處分。擅入頂樓等管

制區域者，記警告以上處分。 

（9）污損環境設施、拋棄廢物影響環境衛生者，記警告以上處分。 

（10）違反智慧財產權之相關法令及規定者，記警告以上處分。 

（11）應參加團體活動無故在任何教室逗留者，記警告處分。 

（12）運動會期間（1020-1022日）未依規定填寫集體訂購外食申請單（一式三聯），私自訂

購外食者，記警告處分。 

（13）園遊會結束後，校園公共空間只要出現「園遊會班級宣傳海報」，一張記班級缺點一

次。 

（14）累計班級缺點 2次，全班愛校服務 1次。 

9、客運交通車資訊：10月 26日下午起因園遊會用帳篷已開始搭設，一直到 10月 27日下午

客運專車將無法進入學校，所以請同學於事前瞭解班車於校外停放位置後（原客運站牌

處），另行前往搭乘。 

 

 



 

   17位長者中：兩位曾罹患癌症，四位需帶助聽器，

五位患有高血壓，途中歷經險峻的蘇花公路，堅持

不懈的團長三進三出醫院，但他們總是不畏困苦克

服一切，用無懼的心與熱血的行動，完成了這個在

外人眼中「不可能的夢想」。 這群有的來自本土台

灣、有的隨國民黨軍隊來台背景大不相同的不老騎

士，包含警察、退伍軍人、牧師、書法老師、理髮

師等多種職業。片中的外省爺爺雖然不會台語，但

為了與本省同伴溝通，互相以很重的口音講著對方

的語言，讓台灣多元文化因而交融相映成趣。16位

爺爺和 1位奶奶在歷經環島之旅後，從素不相識到

發展出有如家人般的感情，更因此活出年輕的朝氣

與熱情，蛻變出嶄新的生命力！他們勇敢追夢的不

老精神，不僅活出生命價值，也鼓舞了很多人，甚

至影響捲動了全世界，更為高齡者開創夢想不老的

樂活新世紀！ 

  

 

裕翔，首次離家北上唸書，他琴彈得好，卻堅

持不參加任何比賽，因為不想被同情，他只想

跟大家過得一樣。此時，他遇見愛跳舞的小潔，

因故被迫放棄學舞，卻交了個一跳街舞就閃耀

著光芒的男友，暖陽般的裕翔走進她的世界，

融化了小潔冰冷的心。裕翔的勇敢深深牽引小

潔；而小潔帶領裕翔經歷不曾有過的冒險。他

們填補彼此遺失的力量，就算夢想遙不可及，

也不再是獨自面對。青春的他們，大聲嘶吼著，

現在的他們，朝著最初的夢想，邁開步伐，逆

光而行。 

在夢想的跟前，我們或許曾有猶豫、曾有來               

自自外界的阻礙困頓，但是在《逆光飛     

飛翔》之後我們知道：飛，一定是快 樂      

樂的，那你，有沒有決心逆著光，飛飛上去？ 


